附件2：

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深圳龙华交易
分团（企业团）资助申报操作规程
（征求意见稿）起草说明

一、编制背景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重要指示精神和“越办越好”总要求，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（以下简称“进博会”）将于2025年11月5日至10日在国家会展中心（上海）举办。按照深圳市交易团相关部署，为做好我区交易分团组织和招商等有关工作，区商务局制定了《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深圳交易团龙华分团工作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工作方案》）。区商务局根据《工作方案》，起草了《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深圳龙华交易分团（企业团）资助申报操作规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操作规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）。
二、编制依据
以《深圳市商务局关于印发<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深圳交易团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深商务发展字〔2025〕17号）、《龙华区商务局关于印发<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深圳交易团龙华分团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等为依据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编制必要性
2025年8月5日，区商务局印发了《工作方案》，为做好我区参展组织工作，有必要制定《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深圳龙华交易分团（企业团）资助申报操作规程》，进一步细化操作流程。
四、起草过程
以《工作方案》为依据，区商务局起草了《操作规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五、主要内容
《操作规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由正文和附件构成。正文部分包括资助标准、申请条件、申请材料、办理流程、受理时间、附则6部分组成，其中，资助标准是对资助内容的说明，申请条件是对申报主体相关要求的具体规定，申请材料是明确申报主体需提供的材料，办理流程是指导申报主体申报并明确相关受理程序的规定及时间，受理时间是对项目的具体受理方式和审核时间的规定，附则是对整个指引的补充规定。附件部分包括申请书、填表承诺书、基本情况表、需提交材料清单等，是对正文的补充规定，并指导企业按规定要求填写相关承诺。
专此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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